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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旅游学院文件
川旅院〔2020〕89 号

关于印发《四川旅游学院成人高等教育
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、校外各教学站点：

经学校 2019 年 12 月 16 日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将

《四川旅游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

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四川旅游学院

2020 年 6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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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旅游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
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和《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

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》《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关于授予成人高等

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法》和相关文件精神，为切实做好

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(包括成人高等教育、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，以下简称为成教本科毕业生) 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结合

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批准，我校为获得学

士学位授予单位。我校成教本科专业毕业生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

件者，按教育部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中相应学

科门类授予学士学位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

第三条 学校成教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由学校学

位评定委员会统一领导，学校学位办指导继续教育学院具体实施

相关学位授予工作的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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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学校学位办和继续教育学院在成教本科毕业生学

位授予工作中的职责。

一、学校学位办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代表学校制定成教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细则及相

关文件；

（二）负责审查继续教育学院提交的学位申请材料，将符合

条件的毕业生学位申请资料上报省学位办；

（三）负责将省学位办审查批复后的毕业生授位名单提交学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；

（四）负责将当年审定通过的学士学位获得者信息上报省学

位办备案；

（五）负责受理学生异议申请并做出相应处理意见；

（六）负责履行《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申报授予学士学位的

成教本科毕业生责任报告书》中规定的有关职责。

二、继续教育学院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宣传、贯彻实施学校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；

（二）负责组织学生学位申报工作；

（三）负责组织学位外语考试报名组织工作；

（四）负责成教本科教育主干课程的组织考试工作；

（五）负责汇总并审查成教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申报材

料，并提交学校学位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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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负责完成《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申报授予学士学位的

成教本科毕业生责任报告书》中规定的有关事项。

第三章 授予学位对象

第五条 成教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对象：成人高等教育

本科毕业生；高等教学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。

第四章 申请学位条件

第六条 成教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，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一、成教本科毕业生应在获得本科毕业证书的当年提出申

请，最迟不得超过两年；

二、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，其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考试

课程总平均成绩不低于 75 分；高等教学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，

其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考试课程总平均成绩不低于 65 分。计算

总平均成绩的课程不含体育课、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以及其他毕

业实践环节；

三、参加学校学位办组织的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外国语

水平考试（以下简称学位外语考试）且成绩合格。参加学位外语

考试的时间范围为取得学籍或考籍起，至申请学位前。考试语种

为英语和日语；

除下列情况外，其它形式的外语考试成绩不予认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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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省内外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、专科在校生参加高等

教育自学考试本科阶段学习，在取得考籍后，以在校生身份参加

全国大学英语四或六级考试，普通类专业学生成绩达到 297 分以

上，艺体类学生成绩达到 255 分以上；

（二）参加雅思和托福考试的学生以学校每年公布的合格分

数为准。

四、成教本科毕业生，须参加学校学位办组织的三门专业“主

干课程”考试且成绩合格；

五、毕业设计或论文答辩成绩合格。

第七条 成教本科毕业生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申请学

士学位：在读期间触犯刑法受到处罚者；在读期间严重违背学术

诚信，考试作弊（含协同作弊）、抄袭、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受处

分者；在校学习期间受到记过（含记过）以上处分者。

第五章 申请学位材料

第八条 成教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应提交以下个人材

料：

一、《四川省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》；

二、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；

三、成教学位外语考试或其他认可的具有同等水平的外语考

试成绩合格证明原件、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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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成教本科毕业生学籍表；

五、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；

六、与毕业证书相同的二寸电子照片及纸质照片两张。

第六章 授予学位程序

第九条 授予成教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程序：

一、申请。符合申请学士学位条件的成教本科毕业生在规定

的时间内将个人申请材料交至四川旅游学院各函授站、教学点，

由各函授站、教学点将学生学位申报材料上报继续教育学院。

二、审查。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对学校成教本科毕业生学位申

请材料进行审查，将符合申请学士学位条件的成教本科毕业生的

有关材料汇总后提交学校学位办。

三、复审。学校学位办对继续教育学院提交的学生申请材料

进行复审，将复审通过的成教本科毕业生的有关材料报至四川省

学位办审核。

四、审定。学校学位办将四川省学位办审核通过的符合授位

的学生名单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认定。

五、备案。学校学位办将审定通过的学士学位获得者信息上

报省学位办备案。

六、授位。由学校领导和相关教师在学生毕业典礼上授予相

应学位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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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则

第十条 凡对学士学位授予的结果有异议者，可向学校学位

办提出书面申请。学位办收到申请后对异议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

形成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告知学生本人。

第十一条 学士学位证书遗失或损坏后一律不予补发。经本

人申请，学校学位办核实后出具相应的学士学位证明书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学校学位办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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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院领导

四川旅游学院办公室 办公自动化系统分发


